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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、農糧產品冷鏈設施（備）補助設備項目參考表 

依據實際需要採後處理、集貨、分級包裝、加工、貯運等農糧產品冷鏈設施（備）。 
 

編號 項目 參考品項 

1 預冷設施（備） 壓差預冷設備、冷水預冷設備、碎冰預冷設備、真空預冷設

備、預冷庫、蓄冷板預冷裝置、預冷保鮮庫等 

2 冷藏庫設施（備） 

 類型：冷藏庫、氣調庫 
 結構：組合式冷藏庫、RC 式冷藏庫 
 濕度：一般冷藏庫（65%-85%RH）、高濕度冷藏庫

（80-99%RH）、低濕冷藏庫（40-60%RH） 

3 
集貨場低溫環境分級、運

輸及加工設施（備） 
自動化分級包裝設備、電動堆高機、電動拖板車、輸送機、

截切加工設備、急速冷凍設備等 

4 運輸冷藏車  

5 低溫作業區 
係屬空調室的一種，補助項目為整體設備，包含空調製冷與

分配設備及使用冷藏庫板之保溫牆等 

6 其他設施（備） 其他配合建構農產品冷鏈系統之設施(備) 
＊ 補助項目不包含硬體建築，其他相關資材或耗材，例如棧板、紙箱、包裝材

料等，應由申請單位之配合款自行購置。 

＊ 依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計畫補助基準」辦理，倘非屬「行政院農業委員

會主管計畫補助基準」所列之補助項目，須檢附 3 家估價單(倘需請申請單

位具體說明或提出相關型錄或參考成品照片等資料以供審核時，申請單位應

配合檢附)，並以最低價者核算補助上限。 

＊ 低溫作業區補助以造價 4萬元/坪為計算原則。 

＊ 本計畫內可依實際需求及與冷鏈之關聯性酌予提高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

計畫補助基準」之「0513農漁畜產品加工設備及設施」、「0515截切清洗等

加工設備」補助上限(原基準最高補助 300萬元)，惟總補助金額仍以不超過

3,000 萬元為原則。 

＊ 本計畫內依實際營運量能申請 3.5 噸(不含)以上至 26 噸冷藏(凍)車，酌予

提高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計畫補助基準」之「0403 運輸貨車及冷藏車」

補助上限至 400 萬元(原基準最高補助 48 萬元)。須檢附 3 家估價單，並以

最低價者核算。 

＊ 為提升運轉效能，達節能減碳之效，冷藏庫機組更換以造價 4 萬元/坪為上

限，依補助比率核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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